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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地块地下空间开发覆土深度宜不小于1.0米，并在下层次修建性详细规划中根据实际需要具体确定。

2、地下建筑物最小退地界5米，同时不宜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（自室外地坪至地下建筑物底板）的0.7倍，

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照相关要求执行。

3、地块地下空间开发如需在办公楼下进行组合建造时，需满足《汽车库、修车库、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

（GB50067-2014）》中设计条件。

4、地块地下空间机动车出入口应合理组织交通流线，避免人行流线相互干扰。

5、地下空间的人行出入口应和地上建筑出口相结合，具体设置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

6、地下建筑工程应在具体建筑设计中满足相应建筑设计规范要求，其中配建人防工程应符合相关人防工程

建设标准和要求。

7、通风采光井应尽量与地面公共绿地、附属建（构）筑物结合，周边辅以景观美化。

8、变电室、开闭所、通信综合接入机房应布置在地上并满足防洪防涝规划建设要求。热交换站、供水二次

加压泵房、电梯、供水设施、雨污水提升设施、应急照明、消控中心、地下空间出入口、风井、窗井、下

沉广场等设施应按照防洪防涝规划建设要求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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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编号

用地代码

用地性质

用地面积(平方米)

N

0 25 100M50

35kv高压线中线

R15

3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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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街区衡山路西侧岷江路南侧F-14-3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 图则(地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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